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机

构
实施依据 备注

1

暂扣对公路造成较大
损害的、不按指定时
间、线路行驶的超限
车辆,暂扣未随车携带
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的车辆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有关规定，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公路造成较大损害的车
辆，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后方得驶离。”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3号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经批准
进行超限运输的车辆，未按照指定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辆。 未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
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责令车辆驾驶人提供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或者相应的证明。”
 
 

2
强制拆除公路标志以
外的其他标志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

3

强制拆除公路建筑控
制区内、外修建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或
者擅自埋设的管线、
电缆等设施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3号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
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
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
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

4

强制拖离或者扣留意
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
点通行车道、强行通
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
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
秩序的、采取短途驳
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
测的车辆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3号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
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
避超限检测的。”

 

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行政职权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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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行政职权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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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扣留造成公路、公路
附属设施损坏，拒不
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现
场调查处理的车辆及
工具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3号 ）第七十二条：“　造成公路、公路附属设施
损坏，拒不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现场调查处理的，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扣留车辆、工具。公路管理机构扣留车辆、
工具的，应当当场出具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理，并且经
公告3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工具，由公路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6

委托乡（镇）人民政
府组织拆除在村道公
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擅自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第三十三号公告）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村道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擅自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由县级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委托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因拆除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承担。”

7

船舶、浮动设施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的规定，强制临时
停航、停止作业；强
制驶向指定地点；强
制禁止进港、离港；
强制卸载；强制拆除
动力装置；强制拖
离；强制设置标志；
强制清除

卢氏县地
方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十九条：“通航安全环境的监督检查。
发现内河交通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有关单位和个人不立即消除或者
逾期不消除的，海事管理机构必须采取责令其临时停航、停止作业，禁止进港、离港等强制性措施。第六十一
条：“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根据情况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船舶，采取责令临时
停航、驶向指定地点，禁止进港、离港，强制卸载、拆除动力装置、暂扣船舶等保障通航安全的措施。”第六
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未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停泊区、作业区停泊的，由海事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强行拖离，因拖离发生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第七十四
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内河通航水域的航道内养殖、种植植物、水生物或者设置永久性固定设施的，由
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强制清除，因清除发生的费用由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内河通航水域中的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或者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海事管理机构强制设置标志或者组织打捞清除；需要立即组织打捞清除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打捞清
除。海事管理机构因设置标志或者打捞清除发生的费用，由沉没物、漂流物、搁浅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
。”第八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不具备安全技术条件从事货物、旅客运输，或者超载运输货物、
旅客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对责任船员给予暂扣适任证书或者
其他适任证件6个月以上直至吊销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处罚，并对超载运输的船舶强制卸载，因卸载
而发生的卸货费、存货费、旅客安置费和船舶监管费由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
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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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暂扣船舶、浮动设施
卢氏县地
方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5号）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舶、
浮动设施未持有合格的检验证书、登记证书或者船舶未持有必要的航行资料，擅自航行或者作业的，由海事管
理机构责令停止航行或者作业；拒不停止的，暂扣船舶、浮动设施；情节严重的，予以没收。”

9
发现超载行为安排旅
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

卢氏县道
路运输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8号）第六十二条:"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车辆超载行为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采取相应

措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强制卸货。

10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
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
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

扣

卢氏县道
路运输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8号）第六十三条:"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

予以暂扣的，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11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
规定不能现场处理；
无证经营及在限期内
拒不到制定地点接受
调查处理的，暂扣车
辆营运证、客运车辆
线路牌、暂扣运输车
辆

卢氏县道
路运输管
理局

《河南省道路运输条例》（2007年12月3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0号）第三十八条：“对道
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不能现场处理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暂扣车辆营运证、客运车辆线路
牌等证件，开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处理。对无证经营以及在限期内拒不到指定地点
接受调查处理的，可暂扣运输车辆，出具暂扣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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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代为补种绿化物
卢氏县
交通运输
局执法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93号 ）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
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伐，并及时补种；
不能及时补种的，应当交纳补种所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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